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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議會 

文件 IDC 35/2021 號 

 

2021/2022 年度離島區議會撥款分配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考慮通過 2021/2022 年度離島區議會撥款分配及

委員會批款上限的建議。 

 

2021/2022 年度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的分配建議 

 

2.  離島區議會在 2021/2022 年度獲社區參與計劃撥款 19,094,450 元，

包括 1,900,000 元專款，用以舉辦推廣地區文化藝術的活動。本年度的撥款

額與上年度一致。 

 

3.  為讓各委員會可盡快開展及籌備下年度的活動及計劃，現建議參考

過往的撥款安排及去年的實際開支情況，擬備 2021/2022 年度的撥款分

配。 

 

建議社區參與計劃超額撥款 

 

4.  為讓區議會可靈活運用撥款，以便配合地區上的需要，以及方便區

議會籌劃任期內的跨年度活動及長期承擔項目，現參考離島區過去運用撥

款的情況，並在不需要追加撥款的前提下，建議區議會考慮在

2021/2022 年度內超額撥款，而超額承擔的上限為該年度撥款總額的 5%，

即 954,723 元。因此，2021/2022 年度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的建議預算總額為

20,049,173 元。 

 

5.  本文件《附件》所載有關 2021/2022 年度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分配的

建議，是在參考過往區議會撥款的安排後所擬備，請議員考慮。 

 

聘請區議會合約員工 

 

6.  離島區議會早前透過傳閱文件 (IDC15/2021 號)，通過在 2021/2022

年度繼續聘請合約員工，以支援區議會的工作，預算開支約為 3,564,167 元

(即實際撥款額的 15%再加上 700,000 元的超額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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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的活動計劃 

 

7.  離島區議會早前亦於社區事務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社康會)以傳閱文

件 (CACRC 12-13/2021)通過撥款，用以在 2021/2022 年度推行康文署舉辦

的康體活動及圖書館推廣活動的計劃， 詳情如下： 

 

康文署 2021/2022 年度舉辦的活動 

（文件 CACRC 12-13/2021 號） 

預算開支 

(a) 2021 年 3 月舉辦的活動 238,000 元1 

(b) 康樂體育活動 6,236,755 元 

(c) 圖書館推廣活動 98,270 元 

合共： 6,573,025 元 

註:由於部分活動在 2022 年 3 月之後才完成，預計合共 528,080 元

的開支需於下一財政年度支付，因此，預計康文署於

2021/2022 年度所需的現金流，約為 6,044,945 元。 

 

預留撥款項目 

 

8.  離島區議會每年均會預留撥款，給區議會及離島民政事務處轄下的

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用以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活動。此外，為方便有關團體

及早展開籌備工作，亦會原則性通過預留撥款作以下用途： 

 

(a) 資助地區團體舉辦具地區特色的活動(包括梅窩日、坪洲日、

大澳水鄉情懷及長洲太平清醮等)； 

(b) 資助離島 10 個分區懸掛新春燈飾及舉辦旅遊推廣活動，每區

4.5 萬元，合共 45 萬元，並容許各區自行分配該筆款項。 

 

預留撥款的建議詳列於《附件》。如獲得通過，有關團體須正式提交資助

申請，經相關委員會審批後，才可使用預留撥款。如有關撥款申請超出委

員會的批款上限，則須提交區議會通過作實。 

 

9.  至於預留給離島 10 個分區(即長洲、坪洲、大嶼南、梅窩、南丫南

區、南丫北區、大澳、東涌、東涌新巿鎮和愉景灣)的撥款，請議員考慮是

否沿用過往安排，繼續由區內 8 個鄉事委員會、愉景灣城市業主委員會及

                                           
1 康文署原定於 2021 年 3 月在離島舉辦的康體活動及公共圖書館預推廣活動的預算開支分別為

538,000 元及 2,664 元。疫情關係，部份活動未能如期舉辦，因此康文署該月的活動預算開支修改為

23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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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各界節慶委員會分別代表 10 個分區，負責統籌及舉辦有關活動，並向

區議會申請撥款。 

 

2021/2022 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的分配建議 

 

10.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推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指引》，區議會在一

個財政年度內所需的現金流量總額(包括過去年度承擔而仍在進行的工程及

新工程所需的現金)，不得超過每年的撥款額；而工程的超額承擔總額不得

超過區議會在該財政年度所得工程撥款的 200%。 

 

11.  2021/2022 年度離島區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為 18,688,000 元。現建議

繼續由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地管會)及旅遊漁農、環境衞生及氣候變化委

員會(旅環會)負責推行，上述兩個委員會的地區小型工程撥款分配維持以

往的數額，詳情如下： 

 

(a) 地管會將獲分配 11,663,000 元，而超額承擔的工程撥款

上限總額為 34,989,000 元。  

 

(b) 旅環會將獲分配 7,025,000 元，而超額承擔的工程撥款

上限總額為 21,075,000 元。  

 

委員會批核撥款的上限 

 

12.  為精簡審批程序，以便更靈活和有效率地推行各項活動及工程， 

現建議參考過往安排，授權相關委員會審批與其職權範圍有關的撥款申請

(包括社區參與計劃及地區小型工程)。由全體離島區議員組成的委員會建

議不設批款上限2，讓其一站式處理及審批其職權範圍內的撥款申請(包括

社區參與計劃及地區小型工程)。至於並非由全體離島區議員組成的委會員

批款上限則建議維持不變，詳情如下： 

 

項目 建議批款上限 

社區參與計劃 每項活動 450,000 元 

地區小型工程 每項工程 1,000,000 元 

 

建議 

 

13.  請議員考慮通過上文第 4 至 12 段及《附件》所載的撥款分配建議。 

 

                                           
2 現時，地管會、旅環會及社康會均由全體離島區議員擔任委員。 



 
4 

 

 

 

文件提交 

 

14.  請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26 日舉行的離島區議會會議上，考慮通過  

本文件所載的建議。 

 

 

 

 

離島區議會秘書處 

檔號：IDC 13/13/1/1(6) 

日期：2021 年 4 月 

 



IDC  35/2021 附件

I. 社區參與計劃

2021/2022年度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總額 ： 19,094,450 元

建議最高超額撥款承擔上限 (1) ： 20,049,173 元

I. 區議會的項目

1. 聘請區議會合約員工 3,564,168 2,867,141 3,564,168 3,564,168

2. 外判清潔區議會告示板及更換通告服務 25,000 17,880 25,000 25,000

3. 推動墟市工作小組 180,000 0 180,000 0

II.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1. 委員會的活動及計劃 500,000 356,380 500,000 0

III. 旅遊漁農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1. 新春燈飾及旅遊推廣活動 (地區團體) 450,000 436,000 450,000 0

2. 旅遊推廣/其他活動 (委員會) 493,750 (2) 473,712 400,000 0

3. 環境及食物衞生推廣活動 (委員會) 250,000 206,057 250,000 0

4. 健康城市活動 (委員會) 482,700 129,702 480,000 0

IV. 社區事務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1. 康文署的活動 7,840,000 2,266,552 6,044,945 (3) 6,044,945

2. 委員會及地區團體活動 3,800,000 308,884 3,800,000 125,231

3. 國慶活動 320,000 222,500 320,000 (4) 0

4. 撲滅罪行委員會活動 280,000 209,545 280,000 0

5. 防火委員會活動 280,000 156,930 280,000 0

6. 地區特色及文化藝術活動

(a) 長洲太平清醮會景巡遊 160,000 160,000 160,000 160,000

(b) 浴佛節 0 0 93,960 93,960

(c) 大澳水鄉情懷 60,000 8,571 60,000 0

(d) 南丫日 0 0 0 0

(e) 梅窩日 60,000 0 60,000 0

(f) 坪洲日 60,000 0 60,000 0

(g) 愉景灣地區特色及文化藝術活動 60,000 0 60,000 0

(h) 東涌地區特色及文化藝術活動 60,000 0 60,000 0

V.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1. 委員會的活動及計劃 230,000 228,080 230,000 0

VI. 離島區文化節 1,550,000 133,218 1,550,000 (5) 0

VII.備用款項 1,062,056 540,760 1,141,100 0

總計： 21,767,673 8,721,913 20,049,173 10,013,304

備註：

(1)

(2)

(3)

(4)

(5)

撥款分配建議

(包括超額承擔款額)

已批出款額

(截至2021年3月31日)

(元) (元)

 2021/2022年度離島區議會撥款分配建議

撥款類別

(元)

 撥款分配
(包括超額承擔款額)

2021/2022年度

實際支出

(截至2021年3月31日)

(元)

2020/2021年度

建議超額承擔上限為總撥款額的5%。

原定旅遊推廣活動撥款為400,000元，包括制作離島區旅遊推廣紀念品的原定預算開支198,800元，但由於有關活動的修訂預算開支為292,550元，因此健康城市活動的預算總開

支為493,750元。當中93,750元從備用款項調配至旅遊推廣活動，以更靈活地運用區議會撥款。

建議預留撥款資助離島10區舉辦國慶活動，每區25,000元，即合共25萬元。另外，預留7萬元給區議會，用以舉辦國慶酒會。

建議運用文化藝術專款舉辦文化節，並交由社區事務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活動工作小組構思活動計劃及跟進細節安排，然後向區議會提交建議。

建議預留撥款是根據康文署所提供的活動計劃的預算開支計算，包括去年已獲批用以支付康文署於2021年3月之後完成的活動開支。至於2022年3月之後完成的活動開支，將於

下一財政年度顯示。



 I(B) 2020/2021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總額：18,688,000 元  (最高超額承擔上限：56,064,000 元)

 2021/2022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總額：18,688,000 元  (最高超額承擔上限：56,064,000 元)

I.

地區小型工程 11,663,000 34,989,000 21,347,889 (1) 14,502,275 (2) 11,663,000 34,989,000

II.

地區小型工程 7,025,000 21,075,000 8,396,376 (1) 10,143,492 7,025,000 21,075,000

總計： 18,688,000 56,064,000 29,744,266 24,645,766

(3)

18,688,000 56,064,000

註: (1) 根據最新工程估價或工程費用計算

離島區議會秘書處

檔號﹕IDC 13/13/1/1(6)

日期﹕2021年4月

(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旅遊漁農、環境衞生

及氣候變化委員會

(2) 不包括由民政事務總署支付的顧問及駐地盤員工費用

(3) 已向民政事務總署確認有關財務安排

(元)

建議最高超額

承擔上限

2021/2022年度

地區小型工程

 I.  2021/2022年度離島區議會撥款分配

撥款類別

2020/2021年度

地區小型工程

撥款分配

 (現金流)

最高超額

承擔上限

尚未支付的

工程總額
實際支出

建議撥款分配

 (現金流)

(元) (元)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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